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16〕40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2016年度

领导干部学法计划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2016年度领导干部学法计划》已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6年6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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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民政府2016年度领导干部学法计划

为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,建设法治政府的能力和水平,结合

我市实际,现将2016年度郑州市政府领导干部学法计划安排如

下:

一、学习方式

政府领导干部学法采取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,法治专题讲

座与常务会议会前集中学习相结合方式进行。全年计划安排法治

专题讲座2次,常务会议会前学法不少于4次。

二、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内容安排

(一)2016年第一次学法

学习内容: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(2015-2020年)》

学习地点:市政府常务会议室

学习方式:集中学习

(二)2016年第二次学法

学习内容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学习地点:市政府常务会议室

学习方式:集中学习

(三)2016年第三次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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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内容: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

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学习地点:市政府常务会议室

学习方式:集中学习

(四)2016年第四次学法

学习内容:《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》

学习地点:市政府常务会议室

学习方式:集中学习

组织实施: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活动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组

织实施,市政府法制办准备学习资料和辅导材料。

三、领导干部法治讲座安排

2016年举办2次市政府领导班子法治专题讲座,参加人员

为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,授课老师由市政府法律专家咨询团专家

委员担任,具体由市政府办公厅组织,

市政府法制办承办。

四、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

2016年市政府计划依托高校组织1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

训班,对我市在职领导干部进行轮流培训,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学

法实效。

五、几点要求

(一)各级行政机关应高度重视,把思想统一到加强市县政

府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上来,主要负责人是落实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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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的第一责任人,一定要负起责任,将学法制度作为全面推进

依法行政的重要基础工作落到实处,带头学习,抓出成效。

(二)各级政府、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可参照市

政府学法计划,安排本地、本单位的学法内容,学法计划于6月

30日前送市政府法制办备案。

(三)有关责任单位要认真做好本单位学法活动的组织与实

施,做到学法的时间、内容、人员、效果 “四落实”,学习情况

于学法后一周内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。

(四)各级政府和市本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学法活动情况

纳入依法行政考核评议体系。

 主办:市政府法制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七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6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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